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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未经经担担保保人人同同意意变变更更还还款款期期限限
法院判担保人仍在原担保期内担责

本报聊城3月8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赵乐天

高珊珊) 为了一时的泄愤，一
怒之下喊上同伙，放火烧了对
方的门市，最终受到了法律严
厉的制裁。近日，阳谷法院审理
此案，以放火罪判处两被告有
期徒刑三年。

法院经过开庭审理查明，
2014年3月25日21时许，被告人
景某与李某因说媒、相亲等琐
事在电话中发生口角。景某遂
联系王某，两人预谋放火烧掉
李某居住的门市。被告人景某、
王某伙同王某甲、贺某(另案处
理)到达李台镇南街后，景某为
王某指认李某的门市所在地后
离开。被告人王某伙同王某甲
搬来玉米秸放到李某门市上，
浇上事先买好的汽油，王某用
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燃。被害
人李某正好在家，发现外面起
火后将火扑灭，但是被害人门
市的木质大门已经被火烧黑快
要烧透，同时门市上面以及房
檐下天窗上的部分玻璃已经被
烧炸裂开。

法院认为，景某为泄私愤，
伙同王某等人使用汽油、玉米
秸，将被害人门市的大门点燃，
危害公共安全，虽尚未造成严
重后果，但其行为均已构成放
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
罪名成立。二被告人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最
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景某犯放火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
王某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

为泄私愤

纵火烧门市因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冠县的曲某借款30万元。借款到期后，未经担保人同意，借贷双
方变更了还款期限。法院判决担保人仍在原担保期限内担责。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吕志栋

2013年9月29日，冠县的
曲某因公司资金周转需要，向
梁某借款30万元，并出具了借
条1份，约定借款期限为1个月
(2013年9月29日至2013年10
月29日)，利息为月息2 . 5%，逾
期罚息月2%。并由被告赵某提

供连带担保，约定担保期限
为：直至还清为止。

梁某按照月息6%扣除一
个月的利息即1 . 8万元后，实
际付给曲某借款本金28 . 2万
元。借款到期后，梁某与曲某
约定将还款期限延长至12月

29日，并由曲某在原借条上书
写“ 2 0 1 3 . 9 . 2 9 号 至
2 0 1 3 . 1 0 . 2 9 号 转 至
2013 . 12 . 29号”。二人在延长
借款期限时，并未将此事告知
担保人赵某。

2013年10月至2014年5月

份，曲某通过农业银行转账，
分7次转给梁某借款利息共计
109000元，本金一直未还。梁
某诉至冠县人民法院，要求曲
某及其妻子李某、担保人赵
某、丈夫齐某四人承担还款责
任。

在诉讼过程中，担保人赵
某以梁某与曲某私自变更借
款合同未书面通知担保人为
由拒绝承担担保责任。其依据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与债务
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
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

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
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
定的，按照约定。”但是《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明确
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合
同履行期限做了变动，未经保

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
原合同约定的或法律规定的
期间。”

借款到期后，曲某与梁
某协商变更了还款期限，虽
然没有担保人赵某的书面认
可，根据上述规定赵某仍需
按照原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

承担保证责任。借据约定担
保期限为“直至还清为止”，
视为约定不明，根据法律规
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二年。梁某起诉
时尚在保证期间内，担保人
赵某应对曲某的借款及利息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人仍按原担保期担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
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
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
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
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
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
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情形的除外。”由于该笔借
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借款时没有明确约定为曲某的
个人债务，也无婚姻法第十九
条规定的情形，曲某的妻子李
某应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还款
责任。但上述规定仅是针对债
务人而言的，对担保人的配偶
无约束力。本案担保人赵某的
丈夫齐某未在借据上签字，不
是本案的担保人，梁某要求其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于
法无据，法院未予支持。

另外，梁某提供借款时

预扣了1 . 8万元利息，违反法律
规定，法院认定实际借款本金
应为28 . 2万元。双方书面约定
的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为月息
2 . 5%，逾期部分罚息月2%，但
实际执行的利息为月息6%，超
出了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
的四倍，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且曲某在庭审时提出利息过
高要求调整，法院判决利息按
照月息1 . 8%计算。曲某共支付
了109000元利息，超出法律规

定的利息数额为43350 . 4元，
依法应冲抵本金，曲某实际还
应偿还借款本金为238649 . 6
元。

冠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曲、李某于十日内共同偿还梁
某借款本金238649 . 6元并支付
利息，赵某对借款本金及利息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驳回了
梁某对齐某的诉讼请求。判决
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现已进入执行程序。

要求担保人配偶担责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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